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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新睿§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持有人: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东方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务报表，

包括2015年 12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2015年度的经营业绩表、所有者

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东方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

理入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证券投资

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 《东方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财务报表附注所列示的基金行业

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 设

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

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 计

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

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 ， 以设计

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

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

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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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东方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务报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

《东方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

许的如财务报表附注所列示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编制，公

允反映了东方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年12月 31 日的财务

状况以及20 15年度的经营业绩和计划净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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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横表
2015年12月 31 a 

编制单位 k海东方i正带资产管王军有限公司

革合计划名称 东万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 产 期末数 期初数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期*数 期初数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15， 104、887 .20 19,679,588.35 短期借款

结算备付金 1、324.122.17 4 ，297 ，12立25 交易性金磁负债

ff出保证金 293,904.68 469,574.39 衍生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直计量j主其变动
243岁196 ，684.35 444、091 ，685.83 卖出自购金毒虫资产款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中股票投资 141 ,009,731.72 215 ,478,133.03 应付证券清算款

债券投资 152,364,353.50 应付赎囚款 17,209.12 巨人457 ，275.14

基金投资 102,186,952.63 50 ,750,199.30 应付管理人报酬 961 ,443.09 2,280,062.7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25，499，仅10.00 应付托管费 160,217.94 321 ,291.1 4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销售服务费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付交易费用 1,035,289.66 1,857,575.62 

应Ý~证券清算款 2,812,117.22 应付税费

应收甲J患 4，5日1 .48 3,491 ,265.63 应付利E

应收股5fU 应付利润

应收均购款 443 ,250.00 其他负债 40,086.48 85,448.17 

其他资产 负债台H 2,214,246.29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50,785,133.34 331 ,545,500.871 

未分自己利润 109,736,886.47 127,925,332.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522,019.81 459,470,833.62 

资产合计 262,736 ,266.10 472,472,486.45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也计 262,736,266.10 472,472,486 .45 



经营业绩表

2015年度

编制单位: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集合计划名称:东方红新睿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122，764，7正J. 96

1 、利息收入 481 ,102.7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08 ,028.86 

债券利息收入 134,707.03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126,752.86 

买入返售金敬资产收入 11,613.99 

2、投资收益〔损失以列) 152,569,174.1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03,276,755.82 

债券投资收益 27 ,844,756.03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20,758 ,146.69 

权证投资:次益

衍生工具收益 一4，613 ，240.00

股和j收益 5,302,755.59 

3、公允价傻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30,285,515.91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39,234,979.93 

1、管理人报酬 34,062,812.63 

2、托管费 941 ,333.12 

3、销售服务费

4、交易费用 4,172,727.16 

5、利息支出

其中 卖出团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58,107.02 

二、利润总额 83 ,529,781.03 



所有者棋盘〈基金净佳〉变动表

2015年度

编制单位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拥有限公司

集合ì: i 号l 名称。东方红新容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项 吕 本期金额

;二牧基金 未分配~~IJ~ff] 所高者权益合计

、期初所有者权益(萃金净值) 331 ,545 ,500.87 127,925 ,332.75 459,470,83362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本期净利泌) 83 ,529 ,781.03 83 ,529,781.03 

三、不用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减少以" "号填列) • 180,760,367 .53 101 ,718 ,22731 .282，478，594 日4

其中 1 、基金时:1 ýl't~款 102,568 ,983.12 75 ,709 ,98 1.37 178,278 ,964.49 

2、基金赎的款 283 ,329 ,350.65 177 ,428 ,208.68 460,757 ,559.33 

川、本期 l'可基金份额持有人分自己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0.00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禁金净值) 150,785,133.34 109,736 ,886 .47 260,522,019.81 
」甲明同时晴圆睛"叩 …--L… 



东方红m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呈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一、

一、

东方虹阳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酣注

基金概况

东万红卢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自 2013 年 4 月 9 日起

向社会公开发行，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结束推广工作。根据《谅券法》、《证券公司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琛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及《东方红m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东方红-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

理合同》的有关约定，本集合计划已符合成立条件，子 2013 年 4 月 24 日成立。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不设固定存续翔。本集合

计划推「燃规模上限为 40 亿份〔含参与资金利息转增份额)，存续期不设规模上限。

本集合计划封闭期结束后每个工作日开放。

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弱包括中困境内依法发行的股寒、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央行

蔡振、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保证收益

及保本浮动收益商业银行理ro~ 计划、证券囡购以及中Il'l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本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为自虫券标的还券出íi!i

给证券金融公司。

本集合计划管瑕人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忽有限公司，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集合讨划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刊庄

IJlÙ ))和各项具体会计憔贝IJ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

关规定(以下台称"企业会计准则")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东方

红四革斤夸 5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财务报表附注

所列示的主在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装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集合计划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

《东方红-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问》及中翻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财务报

表附注月rr列示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的1要求，真实、完3在地反映了集合计

划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计划净值变动号享有关俗息。

财务报表F刊注第 i 贞



东方红四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理重计划

2015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四、 主要会计政策

(一) 会计年度

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80 

本报告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二) 记账本位币

采用入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 集合计划资产的估佳方法

估值J5tz符合《东方红"新容 5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们正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

范》中的估值原则、《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估值方法指引》、及其他法律、法

规的妮定，如法律法规未做明确矫定的，参照行业运行做法处理。资产管理人、资

产托管人的估值数据应依据合法的数据米源独立驭得。对于恩定收益类投资品科的

f古值应依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佑值核算工作小组的指导意见及指导价格估

信

l 、 投资股蔡的估值方法

(j)上市流通投票按估假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益主价佑值。

(2) 上市流通股票估值已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米发生重大变

化萝且还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仿值。

(3)首次发行未 ι市的股票，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僚，在{市f直技术难以

可靠i十景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价f古{室。

(4) 送股、转士曾胶、百d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估值日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收敛价进行估值。

(5)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f占假

日在E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进行估值。

(6) 通过非公开发行等其他方式获取旦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以下方法估

傻，

的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低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初始驭得成本时，可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

盘价作为估值已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b) 估假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向 股票的收盘价高于非公开发行

疲累约初始取得成本肘，可按下列公式确定估值 8 i$:~卡公开发行股票的

价傻.

财务报表附汪第 21立



东方红四新号事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FV~C+(P-C) X (D,-D,) / D, 
其中 FV 为估值El i主非公开发行跤蔡的价值 C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

前初始取得成本 P 为估镶臼在证券交易所土二市交易的同}股票约收益主

价 D，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天数 Dr 为估值但剩余

锁定期， e日佑f直臼2i'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日当天)。

c) 股票的锁定期起始目为土m公司公告的股份上市日所对应的巴 f近日，

佑值起始日为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日。

2 、 投资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方法

()) 同一债券间的在?圳、豆豆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

估值。

(2) 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接牌交易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旦旦第

三万{击值机构提供的价格{古值; 估假日元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

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或第三方佑值机构提供

的价格估假:如果仿值日元交易，且最j丘交易 g后经济环域发生了重大

变化的， 叮参考l8.管机构和行业协会估值意见，或者参考类似投资品

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益主价，确定公允价值

进行估值。

(3)在 llE券交易所市场挂牌交易未实行净1ft交易的债券投仿古草包收盘价或第

三1J1占值机构提供的价格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

值; f古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羽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

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价格减去所含的债券应

收利息、得到的净1ft估佳，如果估值已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域

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l挫管机构和行业协会佑值意见，或者类似投

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

价值进行估策。

(4) 酋次发行未上市债券采用估假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在估值技

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5) 对子只在上交所固定收益平台或者深交所综合协议平台交易的债券，按

照成本估值。

(6) 在对银行j'iì]市场的固定收益品种估值时，应主要依据第三方估f直机构公

布的收益率由线及íði直价格。

(7)中小企业私募债采用佑值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i拟于估值，在程;也技术且在

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傻的情况['，按成本{古(匠，

财各报表附市第 3页



东方红-新睿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
财务报表附注

(8) 保证收益的商业银行理财计划按照成本列示，按聚在百利率逐日计击是)S\Z收

利息，到期回款时根据实际困款金额与计提收益的经额确认损益，保本

浮动收益商业银行理财计划按成本列示， 'í'1J期四款时根据实际困款金额

确认收益。

(9) 资产支持收益凭证的佑佳方法

1 )交易所以大宗交易万式转让的资产支持受益凭证，采用f占值技术确

定公允价值， i'Ef击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 f，按成本估值。

2)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的资产支持受益凭证，应主要依据第三方估僚

机构公布的收益率由线及估值价格估值、对未在银行向市场上市交易旦

中债主主公司未提供价格的，按成本f占值。

3)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3 、 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估值方法

( 1 )持有的交易所上市基企(包括封闭式主基金、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

创新型分级基金等) ，按f占值日主2月?在证券交易所的收1ll:价估值。估值

臼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佑值，如果估值日元交易， Ji:最近

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室主大变化的，将参考监笆'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

娩定 τ 或者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

收:m:价，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倍，

(2) 持有的场外基金(包括托管在场外的上市开放式基金 (LOF) ) , j主f古

值日前一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ti值，估值日前一交易巴基金份额净值

无公布的，按此龄最近交易日始茶余份额净值估值:

(3 )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及玉皇财债券基金，按基金管三草公司公布的估值目前

一交易日的每万份收益计提红利;

(4) 持有的基金处子封闭其目的 7 按照、最新公布的份额净值估值:没有公布份

额净值的，按照成本估值。

4、 投资证券衍生品的估值方法

(]) J 持有确认日起到卖出罚或1:;权 F3止，上市交易的权证按估值日在Eì.证券

交易所投粹的该权证的收盘价估信，估值已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

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主主近交易日的收盘;价f古值，如最近交易

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运灭变化的，将参考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

定，或者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医素，调整~J丘交易市价，

确定公允价格。

财务报表附注2在 4'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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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僚，在{古假技术难以

ïiJ主在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3) 囡持有股票而享有的配股权，以及停止交易但未行权的权证，来F有f古值

技术确定公允价值进行估值。在佑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古甘情况

下 ， i主成本进行估饭。

(4) !R指期货、;到债期货以估告主巴金融熙货交易所自甘当网络算价千古值，该白

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结算价估值。

5 、 存款的估值方法

持有的银行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以本金列示，按协议或合同利率逐日确认利息

收入。

6 、 融资融券交易和将符有的股票作为昆虫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投资品种

的估值方法

融资融券交易和将持有的股票作为昆虫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投资品种

的估值方法，实际投资前，管理人应提前与托管人协商具体的核算仿值万法和

投资监督指标。

如有确在昌 ìH自表明按上述规定不能客观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管理人

可根据具体情况，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

多种因置若基础上，在与托管人商议后，按最能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方

法佑筐。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

顷，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囚) 证券交易的成本计价方法

1 、 股票投资

买入股票成交日确认为股票投资，股票投资成本按成交日成支付的全部5::)价款

入账;因股权分置改革获得非ìtEi道股股东支付的现金对价，子股权分'î'l.改革方

案实施后的股票复牌目，冲减股票投资成本;

2 、 债券投资

买入交易所上市的债券成交日确认为债券投资。f击券投资按成交出应支付的全

部价款入账，其中所包括债券起患、日成上次除息 B 至购买 6 ll::的利息，作为应

收利息单独核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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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入米上市及银行问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于实际支付价款时确认为债券投资 c

债券投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入账，其中所包括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

购买日止的利息罗作为应收利息单独核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本，

3 、 权证投资

买入权证子成交日确认为权近投资，权证投资成本按成交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

入账，

自己股权证及由股权分宣改革而被动获得的权证，在确认日纪录所获分自己的权证

数章，该等权llE初始成本为零:

卖出权证于成交日确认权ììE差价收入/ (损失)，出售权证的成本按移动力日权平

均法子成交日综转。

4、 基金投资

买入基金成交 R确认为基金投资，基金投资成本按成交臼应支付的全部对价款

入账。

(五)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 、 股票差价收入子卖出股主导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成交总额与其成本的差额

入mK;

2 、 债券差价收入

卖出交易所上市债券:子成交日确认债券差价收入，并按应收取的全部价款与

其成本、应收利，息的主言额入账，

卖出未上市及银行间商业市场交易债券町于实际收到价款时确认债券差价收

入，并按实际收到的全部价款与其成本、应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卖出央行豆豆据和零息债券也 ~Ij分为交易所上市债券和未上市及银行闷闷业市场

交易债券，分别按照上述会计处理方法:

3 、 基金差价收入

卖出非货币悦2基金-于实际收到价款时确认茶余差价收入，并按收取的成交

金额与其成本的主主额入账，

卖出货币1古基金 子实际收到价款时确认基金堂皇价收入，并按实际收到的全

部价款与其成本、应收基金红利的经额入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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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权证室主价收入于卖出权证成交臼确认，并按卖出权流成交总额与其成本的差额

入账:

5 、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傻与票丽和j率或内含票ìID$计算的金额确认，夜债

券实际持有期内淫妇计辰，

6 、 存款利息收入按本金与适用的和0"客运日计攘的金额入账:

7、 股利收入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分红派息比例计算并扣减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入账，

8 、 其他收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

(六)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 集合计划费用的种类

( 1 )管理人的管理费和业绩报酬，

(2 )托管人的托管费:

。〉证券交易费用:

(4) 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信息披露费用、注册呈交记费用，

(5) 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6) 因集合计划资金:IìM才支付的银行汇划费，

(7)证券账户开户费，

(8) 与集合计划缴纳税收有关的手续费、汇款费等。除法律法规另行规定外，

管理人不对委托人承担的各类税负进行代才n代缴;

(9)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2 、 集合计划费用支付标准、计算方法、支付方式和时间

( 1 )管琅人报wt和托管费

按照计划合同和计划说明书规定的方法和标准计绽，并按计捷的金额入账。

(2) 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黎

繁琅!人和托管入可协商调减管理费和托管费，并在新的荧率开始实施前 3 个

工作日在管理人指定网均公告。

(3)证券交易费用

本集合计划证券交易费用包括集合计划运作期间投资所发生的交易予续费、

财务报表附注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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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2基金的认(申〉购和酸涩i 费、印花税等有关税费，作为交易成本直接

扣除。

(4)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

证券账户开户费由托管人在开户时先行垫付，产品在证券账户开户一个月内

成立的，经管理人与托苔'人核对无误后，自证券账户开户一个月内出托管人

从委托资产中扣划，如i证券账户开户一个月内产品未能成立，自管理人在收

到托管人缴费通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托管人，托管人不承损垫付开户

费用义务。

(5)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由管理人本着保护委托入利益的原则，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英规定，由托管人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斯

集合计划费用。

3 、 不列入集合计划费用的项目

集合计划成立前发生的费用，以及存续郊间发生的与推广有关的费用，不得在

集合计划资产中列叉。管理人和托管人因未履行或为完全腹行义务导致的费用

支出或集合计划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琛与集合计划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等耳、得列入集合计划费用。

(七)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re

l 、 收益的构成

收益包括。集合计划投资证券所得证券利息、红利、股息、买卖证券价盔、银

行存款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簇合讨恕的净收放为集合计划收益拟除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可以在集合计划收益中扣除的费用后的余额。

2、 可供分自己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础:日资产负债表中未分注和j润与未分自己利润

中已实现部分在]孰低数 c

3 、 收益分配~刻

(j)收就采用现金分配或红轧!再投资方式，每位委托人获得的分红收益金额

或再投资份额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合五入:

(2) 每一集合讨 ::\W份额享有何等分配权，

(3)识立.ú收益分自己基准巴的单位净值减去得单位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

于创始面值，

(4) 本集合计划的默认分红方式为服全分红，委托人可以选择现金分红或者

财务报表附注第 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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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和j再投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现金分自己的，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却j付指令，

托管人根据指令将收益分配款项划入注册登记机构，注册登记机构将4Í1:~分配

款划入相应推广机构结算各付金账户，由推广机构划入委托人的交易账户，现

金红利扣除管理人应捷、1l'续报酬后在 T+7 日内:li!J转到委托人的交易账户;选

择采取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分红资金扣除管理人应提业绩报酬后按 T 日在j单

位净值转成相应的集合计划单位:

(5) 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自委托人自行承担 1

(6)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约从其规定。

(八} 税项

主要税项列示如下(集合计划比照基金执行)，

i 、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周家税务总局决定从 2008 年 9 月 19 日起，对买卖、

继承、赠与所书立的 A 股、 B 股股权转让书据的出让方按 1%。的税率征收证

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2 、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医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4]78 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

的通知))，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菜价收入，继续免征营

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窍注释

(一}

(二}

存放士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斗宇放地

中 E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句'一句，

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

合计

财务报表附注第 9]:í'l

期末数 年初数

15 ,104,887.20 19,679,588.35 

期末数 年初数

335,476 .37 2,729,369.10 

980,574.58 1,567,753.15 

8,071.22 

1,324,122.17 4,297,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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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细项目

甲爵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合计

期末数

155 ,919.57 

137少85.11

293 ,904.68 

(囚)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五)

(六)

明细项目

股主其投资

债券投资

基金投资

资产支持还券投资

合 i十

应收~J息

fIJj细项目

银行存款利息

结辛辛备付金利息

存出保证金利息

债券利息

资产支持证券利忠

合计

明细项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离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合计

(七) 应收审购款

明细项目

应y'!l:申购款

财务报表附注第 10页

期末数

141 ,009 ,731. 72 

102,186,952.63 

243 ,196 ,684 .35 

期末数

3,751.66 

653 .29 

145.53 

4 ,550.48 

期末第〔

1,357,583 .5 1 

1,454,533.71 

2,812,117.22 

期末数

年初数

239 .250 .43 

230323.96 

469 ,574 .3 9 

年初数

215,478 ,133.03 

152,364,353 .50 

50,750,199.30 

25 ,499,000.00 

444,091 ,685.83 

年初数

7.20 1.90 

2.1 27.07 

232 .43 

702,706.09 

2,778,998.14 

3,491 ,265.63 

年初数

年初数

443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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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十}

(十一)

明古自项臼

应付赎回款

明细项因

应付管理费

["L1才业绩报酬

合训

集合计划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明细项到

东万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其他负债

应付赎@J费

预提审计费

(十三)实收基金

月月细项目

人、 t

p工丁

项目

期末数

17,209.12 

期末数

961 ,307.69 

135 .40 

961 ,443.09 

其自来数

160,217.94 

期末数

1,035,289.66 

期末数

86 .48 ' 

40,000.00 

40 ,086 .48 

年初数

8,457,275.14 

年初数

1,927,746.78 

352,315.98 

2,280,062.76 

年初J数

321 ,29 1.l4 

年初数

1,857,575.62 

年初数

25,448.17 

60,000.00 

85 ,448.17 

计划份额
…二……一………………一……一…………

年初余额 331 ,545 ,500.87 

本其号申购 102.568 ‘ 983.12 

本期赎回 283 ,329 ,350.65 

期末余额 150,785 ,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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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年初未分自己利润

本期净利润

项自

本期交易产生的变动数(减少以V号填列)

其中 1 、基金申购款

2、基金赎归款

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变动数

期末未分配利;有

(十五)利息收入

(十六)

存款利息收入

债券利息收入

明主因项目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实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合计

明细项吕

金额

127,925 ,332.75 

83 ,529 ,78 1.03 

-101 ,7 18,227 .3 1 

75 ,709,98 1.37 

177,428 ,208.68 

109,736‘ 886 .47 

2015 年度

2015 年度

208,028.86 

134.707.03 

126,752.86 

11 ,613.99 

481 ,102.74 

股票差价收入 103 步276，755.82

债券差价收入 27、844.756.03

基金差价收入

衍生工具收益

基金红和j收入

股利收入

(十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合计

明古旧项目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损直在

债券公允价值变功损益

基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合计

财务报表到1注第 12页

20 ,758,146.69 

-4 ，613 ，240β0 

92 ,88 1.93 

5,209,873.66 

152、569 ， 174.13

2015 年度

1,519,270.57 

-34,533 ,835.04 

2,729,048.56 

田30.285 ， 5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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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管理人报酬

明知项目 2015 年度

管理费

业绩报酬!

5,647 ,998.69 

28 ,4 14,813.94 

合计 34,062 ,812.63 

(十九)

明细项目 2015 年度

资产托管费 941 ,333 .1 2 

(二十}

明2日项目 2015 年度

股票交易费用

债券交易费用

3,843 ,655.93 

12,276.84 

主主金交易费府 312,936.92 

东近期货交易费用 3,857 .47 

合计 4,172,727.16 

哥j吉四项目 2015 年度

审计费 40,000.00 

银行费用 18,107.02 

门
忖
川

人
均
口

58舍 107.02

六、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 关联人关系

关联人 系υ
f
r
八

工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万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控股股东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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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关联人席位交易应付佣金常在1

关联方 应付佣金 占总佣金比例

东方1]E券股份有限公言 3 ， 111 ，764.74 100% 

上述佣金w市场佣金率计算，己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的并由

券苦苦承担的经手费、证飞去f费及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jJ\ 。

(三) 管现费

根据集合计划前一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X) 分稍收取-

集合计划前一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X) 适用管理费率(年) (M) 

计算方法如下:

X<0.95 

x二三 0.95

H=ExM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支付的管理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j资产净值。

M 为集合计划适用的分档管理费率

。

1.5% 

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徒，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自托管

人子段:李首日起 5 个工作问内从集会计划资产巾 A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本集合计划在本年度需支付计划管现费 5 ，647，998.69 元 c

(四) 管理人业绩报酬

1 、 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的凉I)1Ú

( 1 )同一委托人不同时间多次参与的 对委托人每笔参与份额分别计算年化

收益率、 1付是业续报酬，

(2) 在收益分自己基准日、委托人退出自和计划终 If♂日对符合业绩报酬提取条

件的份额计提业绩报酬，

(3)在收益分自己基准日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回到从分红中扣除;

(4) 在委托人退出或计划终止对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续报酬1 退出资金中扣

除，

(5) 委托人在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挂历退出的，退出份额按照退出时应计挠

的业绩报酬金额计?是业绩报酬。

(6) 委托人申请退出时，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 fiP按照委托人份额

参与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退出的方式确定退出份额，计算、提取退出份额1对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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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报酬。

2 、 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每笔参与份额以该笔份额参与日(推广期参与的为注册登记机构份额注册登

记日，存续期参与的tJ份额参与日，下同) .í'U本次业绩报酬讨提日的年化收

益豆豆，作为计提业绩报酬的基准。年化l民主主寂的计算公式如下:

3岳5
敦信 X 白?叶 x

业绩报酬计提巴为收益分配基准日、委托人退出日或计划终止日，

Pl 为业绩报酬计提臼的计划单位累计净值;

PO 为该笔份额参与日的计划单位累计净值:

PO布为该笔份额参与日的计划单位净值7

D 表示该笔份额参与日到本次业绩报酬i十提日的天数，

R 为年化收益率。

管理人的业续报酬计提如下

(1)集合计划收益分自己基准日提取业绩报酬

收益分配基准臼提取业绩报E割的，按该笔集合计划份额的年化收益率计算，可

提驭的业绩tlU'i!il如下

年化收益率 (R)

R三三5%

R>5% 

计提比例

。

20% 

Hl 计算方法

Hl~ 0 

Hl~max(O， (R -5%)x20%xPo'xFxD/365-该

笔份额存续期间已计挠的业绩报酬总额)

管理人在收益分自己基准臼提取的业绩报酬不应超过该笔份额本次分红金额的

20% ， 故业绩报酬上限如下:

H2~Divx Fx20% 

因此，管理人提职业绩报酬的实际金额为:

日~min(H !,H 2) 

注 Div 为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集合计划份额分红金额

F 为该笔提取业绩报酬的集合计划份额数。

(2) 委托人退出自或集合计划终止日摄取业绩报国

退出日或集合计划终止日提取jH责报酬的，该笔集合计划份额提取的业绩报酬

如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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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收益率 (R)

R三三 5%

R>5% 

计提比例

。

20% 

业绩报酬(H)计算方法

H~O 

H~max币， (丑 -5%)x2仍机P俨 xFxD/365-ì该笔

份额存续期间已计提的业绩报酬总额)

本集合计划本年度需支付计划业绩报酬金额为 28 ，4 14 ， 813.94 元。

(五) 托管费

本集合计划托管入托笆'费按前-日集合讨且j资产净值的 0.25%年费率计援。计算方

法如下，

H~EXO.25%7 '3佳天数

丑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捷，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E妇托管

人于次季苦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

本集合计划在本年度需支付计划托管费金额/9941 ，333.12 元。

(六) 管理人应有资金参与情况

管理人以应有资余参与本集合计划的

1 、 自有资金参与的条件

在本集合计划推广期起始日至集合计划终止日内，管理人可以以自有资金参与

本集合讨划。

在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为应对集合if 划巨额退出，解决流动性风险，在不存

在利益冲突并遵守合同约定的前提下，管理人可以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

但需时候及时告知委托人和托管人，并按规定:tÆ监管机构4案口

管理人以色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成符合《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

办法队《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规范》和中!到百监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 EE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相关规定。

不自有资金参与的金额和比例

管理人臼有资金持有2本杜集合计f却划3划j份额不超过集合1讨才

3弘、 臼有资金收益分配、责任承担方式和金罢额E 

管JÆ入持有计划份额与委托人持有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也

有承担与计划份额相对应损失的责任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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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有资金退出的条件

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部分在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可以退出本集合计划·

(l)、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份额，满足参与时间不少于 6 个月条件时，可与其

他委托人同样办理退出业务。

(2)、因集合计划规模变动等客观因素导致自有资金参与集合计划被动起过法

律、法规及本合同规定比例。

(3)、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规定的允许岂有资金退出的其他情况。

七、 其他事项说明

光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财务报表附注;在 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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